通知
沪贸工〔2010〕15号
关于评选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优秀妇女工作者、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通知
各部门工会：

根据上海市妇联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上海市公务员局沪公局（2010）29号《关于评选表彰2009—2010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通知》的精神，为了表彰在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女性，激励我校广大女教职工积极投身学校内涵建设，经校党委、校妇指委同意，校工会拟在校内开展评选2009—2010年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优秀妇女工作者、心系女职工好领导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名额
1、“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”评选范围及名额：
范围：本校符合评选条件的成年女性和以成年女性为主的集体。

名额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的评选名额为2～3名，三八红旗集体1～2个。

2、“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优秀妇女工作者”的评选范围及名额：
评选范围：各部门工会的女工委员或工会女委员。

评选名额：1～2名。
3、“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心系女职工好领导”评选范围及名额：
评选范围：各单位、各部门的党政领导。

评选名额：1～2名。
二、评选条件

1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的评选条件
（1）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；

（2）积极参与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，在本单位、本部门取得显著成绩，特别是在筹办世博、迎接校庆等重点工作、重大事项和教书育人工作中具有突出表现；

（3）具有中国国籍、在我校工作两年以上。

2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优秀妇女工作者的评选条件：热爱妇女工作，近两年中在组织发动本单位、本部门女教职工参与学校各类建设、促进妇女素质提高、推进女性成才、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等方面成绩突出；

3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评选条件：关心、支持妇女工作，积极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，近两年所在部门妇女工作成绩显著的党政领导。（将本部门妇女工作纳入工作计划的、本部门妇女工作有经费保证的、部门领导班子中对于妇女工作有明确分工的部门领导优先。）

4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条件
（1）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或班组（女性比例占50％以上），且领导班子中至少有1名女性；

（2）在理论创新、机制创新、科技创新和教书育人方面有突出表现，在学校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；

三、评选方法
根据评选条件以民主推荐评比的方式提出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优秀妇女工作者、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候选名单，并报同级党组织同意后将候选名单以及所填写的“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登记表”于11月10日前报校工会办公室。校工会汇总后，进行现场事迹交流评选以及投票，并将投票结果进行公示。

四、评选要求
1、各部门工会要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评选工作，把评选作为发现、宣传、推荐女性人才的过程，运用各种形式积极认真做好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等先进的评选、宣传工作。

2、要按照坚持标准、扩大民主、严格程序的原则，组织考察把关，统一公示，充分体现我校女性的先进性和代表性。

3、评选工作要重点关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第一线的女教师，校级干部不参加评选。

五、注意事项
1、各类先进推荐表、登记表、公示样张电子版可在校工会网站http://210.35.74.150/gonghui/——“工会发文”内下载；

2、各类先进所在单位名称请用全称；

3、各类先进推荐、登记表内“主要事迹”栏必须填写，字数在300——500之间；

4、上报各类先进正式登记表纸质均一式两份，另将电子版发至校工会办公室邮箱：gaoyechief@163.com。

六、奖励办法
由校妇指委、校工会于2011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授予校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优秀妇女工作者、心系女职工好领导荣誉称号。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；集体颁发奖牌和奖金。

学校于2011年3月上旬召开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1周年暨先进表彰大会，对校三八红旗手（集体）、优秀妇女工作者、心系女职工好领导进行表彰。

 
校工会办公室
2010年11月2日
